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涉企行政处罚不予处罚事项清单》《涉企行政处罚减轻处罚事项清单》《涉企行政处罚从轻处罚事项清单》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创新包容审慎监管方式，深入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湖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包容审慎执法有关规定，我局对2021年涉企行政处罚“三张清单”进行清理，重新制定了《涉企行政处罚不予处罚事项清单》《涉企行政处罚减轻处罚事项清单》《涉企行政处罚从轻处罚事项清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一)合法原则。遵循法定职责必须为、法务授权不可为的原则，依据法定权限，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裁量条件、处罚种类和幅度，遵守法定程序。
(二)过罚相当原则。以事实为依据，处罚的种类和幅度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主客观情况等相当，禁止处罚畸轻畸重、重责轻罚、轻责重罚。
(三)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兼顾纠正违法行为和教育当事人，与企业“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包容审慎等执法制度相衔接，引导当事人自觉守法，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四)综合裁量原则。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兼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
(五)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平等对待每一个行政处罚当事人，对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主客观情况等相同或者相近行政违法事项，处理结果基本相同。依法将行政处罚的依据和结果以适当的形式公开。
二、有关概念
(一)不予处罚：不构成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或因法定原因对特定违法行为不给予行政处罚。
(二)减轻处罚：在法定的行政处罚最低限度以下的处罚种类或处罚幅度，包括减少处罚种类、选择所规定的处罚种类之外更轻的处罚种类，或者在应当并处时不并处，也包括在法定最低罚款限值以下确定罚款数额。
(三)从轻处罚：在法定的行政处罚可以选择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适用较轻、较少的处罚种类或者较低的处罚幅度。
三、适用要求
“三张清单”可以作为行政处罚裁量的内容，但不得直接作为不予处罚、减轻或从轻处罚的法律依据。适用“三张清单”前，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当事人拒不改正、逾期不改正或者改正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罚。当事人有“三张清单”所列轻微违法行为，同时又存在从重处罚情节的，不适用不予处罚。
对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假冒伪劣、知识产权、安全生产、生态环境、污染防治、关系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等领域，以及因突发事件启动应急管理的特定时期，要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坚决依法予以查处，涉嫌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不适用“三张清单”的规定。
未列入本清单的违法行为，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相关财政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不予处罚、减轻或从轻处罚情形时，也可以不予处罚、减轻或从轻处罚。
四、处理措施
(一)设置合理“观察期”和必要“过渡期”。对涉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领域的一般违法行为，按照鼓励创新的原则，只要不触碰安全底线，应给予一定合理“观察期”，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对需要达标整改的企业，应给予必要“过渡期”，避免执法措施“一刀切”，简单粗暴，一关了之。
(二)采取预警提示。对非因主观故意的过错行为，可以采取预警、提醒等方式帮助当事人及时纠错改正，在社会商誉、资格认定、优惠政策享受等方面不受影响，确保当事人不因小过失而贻误大发展。
(三)实施容缺执法。在违法情形轻微的前提下，在法定范围内给予当事人自我纠错的空间，可以依法不罚款的，指导当事人及时予以纠正。
(四)推行柔性执法。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采取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建议、行政指导、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政回访等方式推行柔性执法，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法治精神，依法维护健康良好的营商环境。
五、有关要求
(一)严格适用范围。对于列入本清单的处罚事项不予、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时，应当严格按照适用情形，对适用“三张清单”的案件严格把关，结合违法行为的事实、证据等进行综合判定，不得擅自放宽或者改变适用情形。
(二)规范文明执法。各执法处室（单位）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规范执法程序，切实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法制审核等制度，确保执法链条完整、有据可查。
(三)突出普法宣传。在适用“三张清单”时，应突出批评教育与普法宣传，指出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等，使其知错改错。以增强当事人自律意识、合法意识为重点，耐心细致教育引导当事人尊法、守法。
本通知自2024年×月×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施行前已经发生但尚未处罚可参照适用，2021年3月15日印发的《市财政局关于全面推行涉企行政处罚“三张清单”实施包容审慎执法的意见》(〔2021〕265号)同时废止。

 
附件：1.市财政局涉企行政处罚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2.市财政局涉企行政处罚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3.市财政局涉企行政处罚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武汉市财政局
                         2024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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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市财政局涉企行政处罚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的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对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行政处罚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初次违法。
2.主动改正消除影响或者在责令改正期限内完成改正。
3.危害后果轻微：未中标或者虽中标采购项目可按采购文件评审办法规定的递补规则，从合格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未对采购效率产生严重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财政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指导规范》（ 财法〔2013〕1号）
第十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处罚：
（一）不满14周岁的人有财政违法行为的；
（二）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财政违法行为的；
（三）财政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四）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财政违法行为2年内未被发现的；
（五）其他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
前款第（四）项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2
	对供应商中标或者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行政处罚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初次违法。
2.在中标或者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30日内积极与采购人沟通，取得采购人谅解。
3.采购项目可按采购文件评审办法规定的递补规则，从合格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未对采购效率产生严重影响。

	
	



附件2
市财政局涉企行政处罚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处罚事项
	减轻处罚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备注

	1
	对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行政处罚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初次实施该违法行为。
2.违法行为的发生是因工作失误或客观原因。
3.财政违法行为社会危害程度较小的。
4.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财政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财政违法行为；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财政违法行为或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财政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指导规范》（ 财法〔2013〕1号）
第十一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有财政违法行为的；
（二）受他人胁迫有财政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财政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四）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财政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
	对供应商中标或者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行政处罚
	
	
	




附件3
市财政局涉企行政处罚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处罚事项
	从轻处罚情形
	从轻处罚依据
	备注

	1
	对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行政处罚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不大。
2.主动采取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在违法行为发生后积极主动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财政违法行为或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财政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指导规范》（ 财法〔2013〕1号）
第十一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有财政违法行为的；
（二）受他人胁迫有财政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财政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四）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财政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
	对供应商中标或者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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